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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電力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2 屆第 43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日  期：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 

時  間：下午 15 時 00 分 

地  點：總管理處 1304 會議室 

主  席：周主任委員德澄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湘雯 

出席委員：丁理事長作一、楊副主任委員振雄、許泛舟（蘇英賢代）、陳建益(林

金海代)、蕭勝任(羅隆和代)、屈娟敏（郭晉台代）、黃順義（胡忠興

代）、吳永城(葉碧霞代)、黃凱旋（鄭建山代）、吳育中、陳慰慈(請

假)、顏德忠（陳于衛代）、陳國園、蔡福龍、林文欽、劉永瑞、楊

良隆(請假)、高周元、徐崑輝、楊德政、黃賢民、宋貴祥、林顯群、

蕭和雲、周國慶、王佩香、邱嘉成、林財福、黃德安 

列  席：陸總幹事德勝、李常務理事媽讚、王常務理事豐義、董處長元麟、金

副總幹事克誠、劉專員慧玲、鄭幹事文彥、黃幹事湘雯、施幹事燕芬 

甲、主席報告：福利會議開會地點為總管理處時，請資方委員親自出席，若為其

他開會地點，因工作無法親自出席，可委請副處長代表出席。 

乙、報告事項：  

一、上次委員會議決議案及其處理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業已結案部分： 

1.案    由：有關本會職工互助擬調整乙案，採行「調高費

率、降低給付，並開放員工自由參加，以達收支

平衡」方案。 

                前次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於 106 年 7 月檢討追蹤辦理情形，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有必要及早修正因應。另於發函時加強說明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同仁了解調整職工互助金之原因。 

                 辦理情形：已於 10 月 12 日發函通知各單位。 

      2.案    由：104 年度各職工福利委員會福利業務考核成績，

業已召開專案小組會議評定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前次決議：更正獎金勘誤後，照案通過。 

 辦理情形：已發函通知各單位並安排頒獎及餐敘事宜   

      3.案    由：有關福利考核各項評分表之項目內容、評分標準

是否需要修正乙案。 

 前次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辦理情形：已照案修正，將儘速發函公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4.案    由：擬銷毀本會已達法定保存年限 90-94 年度之會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憑證乙案。 



 第 2 頁 

 前次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辦理情形：已洽請會計處同意協助一併辦理銷毀。  

       5.案    由：有關明年度福利業務考核人員，擬增調各分會

總幹事參與考核評分乙案。 

         前次決議：保留至下屆委員討論。 

（二）須待追蹤部分 :  

      1.案    由：有關台北南區營業處職工福利會整修網球場申請

按相對基金補助乙案。已整修完成並由周委員國

慶及楊委員德政於 10 月 17 日前往勘驗，再提本

次會議報告。 

        會議決議：勘驗通過，同意依標準補助。 

2.案    由：有關本會 105 年度團體醫療保險應即將到期，應

及早規劃辦理乙案，經決議組成專案小組開會研

議，已於 10 月 12 日召開第 1次專案會議，尚未

完成議價作業，擬訂於 11月 3日再召開第 2次

專案會議辦理議價事宜，預定提報下次會議審

議。 

   會議決議：請專案小組繼續努力與保險公司議價。 

二、主管機關來函事項：無 

三、工作報告事項： 

(一)業務組報告：  

  本會採購「台電 70 周年紀念酒」第二批交貨數量 10,000 瓶，已

於 105 年 10 月 4 日前往驗收，為因受颱風影響，生產時程延誤，

在於 10 月 14 日前往補驗差額，隨即配送至中部以北地區。至於

內裝酒之容量 750ml，於驗收時實際量測結果並無不足。 

 (二)財務抽查報告： 

      本會 105 年 10 月 11 日於本會副樓 10 樓辦理財務抽查，由吳委

員永城、陳委員國園及楊委員良隆共同抽查有價證劵、銀行存款、

定存單、週轉金、會計帳冊等，抽查結果各項帳務與報表均相符

無誤，抽查報告如附件一(附件第 1 頁)。 

(三)會計組報告： 

105 年 9 月份財務收支情形如附件二(附件第 2~3 頁)。 

丙、討論事項：   

一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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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案    由：本會財務組長一職，擬自105年11月1日起由楊志仁君接任乙 

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 查本會現任財務組長黃良坤君因考量個人本職工作繁重無

暇繼續兼任，爰請辭兼任本會財務組長一職。 

(二) 為使本會財務組相關業務持續順利推動，經商請台電公司

電協會同意楊課長志仁自 105 年 11 月 1 日起派駐本會工

作，爰擬請楊君擔任本會財務組長一職。查楊君平日工作

負責認真，辦理電協會各項睦鄰活動經費之審查核銷等工

作屢獲肯定，其業務內容與本會財務收支及報銷等業務性

質相近，故擔任此項職務應可駕輕就熟。 

(三) 本案如何之處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    案    由：分配每位員工1,000元福利購物金，供員工自由選擇購買商

品乙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   說    明：   

(一) 為增進員工福利，擴大辦理員工自選福利優惠商品，擬運

用本年度福利金之預算結餘款約 2 千 7 百萬元，分給員工

每人 1,000 元福利購物金，由員工自行於年底前自由選購

自己喜歡之商品，以委員會議通過之日在職者為發放對象。 

(二) 本次每人分配之 1,000 元福利金，將以購貨點數方式存放

於本會樂福購網路商城內，可供員工自行於商城內選購商

品抵用，以發揮以量制價之功能，同仁亦可逕洽商城客服人

員代為訂購，如無適合商品可供選購時，則可選擇同額之大

賣場提貨券如附件 3(附件第 4~5 頁)，惟為配合本會年度預

算，應於本年底前使用完畢，若於年底前未予消費或未使用

完畢者，則其購物金將自動取消。 

(三) 為擴大員工對本次福利購物活動之滿意度，提供更為低價

之商品，本次活動另將由廠商提供免費試用(吃)商品、免費

電影票 100 張等優惠活動外。另本會依合約按每月營業額

得收取之 2.5%~6%回饋分潤金，配合本次活動之購物金一

律按 3%收取回饋分潤金，其回饋金及禮券之折扣金亦將全

數依員工購物金額按比例回饋員工本人。 

(四) 本案如何之處，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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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同意發給每人禮券或提貨券 1,000 元，請業務組接洽大潤

發、家樂福及全聯福利中心等三家連鎖大賣場，以其中折

扣最優惠之一家為採購對象。 

三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案    由：修訂本會補助單位福利設備相關規定乙案，提請討論公 

決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 查本會現行「加強各單位福利設施要點」並無申請補助

金額期限之規定，致使本會會計人員於辦理福利考核

時，發現單位採購驗收付款後，久久未辦理申請補助，

造成懸計帳款不易查對。 

(二) 爰擬增列旨述要點第十二點，規定爾後應於驗收付款後

三個月內向本會提出申請，逾期將不予補助。另增列要

點第十三點之公布實施及修正生效日期文字。檢附修正

條文如附件四(附件第6頁) 

(三) 本案如何之處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四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案    由：本會代理各單位與金車公司簽訂免費承借伯朗膠囊咖啡

機，並統一以優惠價團購伯朗咖啡膠囊乙案，提請討論

公決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 由本會與金車股份有限公司簽訂「伯朗膠囊咖啡機器設

備承借契約書」，本公司各單位、各福利會、各電力分

會及員工個人均可向本會登記承借一台，置放於各處室

辦公室。 

(二) 免費承借咖啡機之單位及個人，每月需自費購買之咖啡

膠囊數量，請由各單位福利會彙總登記後，統一以85折

優惠價格自行向金車公司訂購，並由廠商配送至各單位

福利會。 

(三) 承借之咖啡機由廠商負責免費安裝，並負責對咖啡機進

行清洗及維修保養，惟僅得適用金車公司規格之伯朗咖

啡膠囊。 

(四) 本案如何之處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
